
中共昆明市呈贡区纪委2020年巡察办办公设备购置费项目

项目名称

巡察办办公设备购置费。
立项依据

《政府采购法》《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2018版)>的通知》(昆财资（2018）453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050M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祥和街547号

联系电话：0871-67479859

法人代表：余利鸿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代为概况：中共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昆明市呈贡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党的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机关。昆明市呈贡区监察委员会由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是昆明市呈贡区监察机关。区纪委与区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在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和昆明市纪委监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区监委对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区纪委区监委加强对园区、街道、区属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

区委巡察机构预算支出在区纪委监委。

项目基本概况

用于配备区委巡察办及三个巡察组人员到位后所需办公设备及办公家具。
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配备区委巡察办及三个巡察组人员到位后所需办公设备及办公家具。
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区委巡察办办公设备购置费预算2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支出进度，合理安排统筹工作，适时安排支出。
项目实施成效

满足巡察办及三个巡察组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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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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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台式电脑6台 笔记本电脑7台 复印机1台 碎纸机3台 录音笔9支 打印机3台。  办公桌 3张  文件柜3个 
	按申报数量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及各项指标符合规定，满足办公需求
	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2020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控制预算
	2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通过巡察发现问题线索，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长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上级部门及区委满意
	≧9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政府采购法》《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2018版)>的通知》(昆财资（2018）4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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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配备区委巡察办及三个巡察组人员到位后所需办公设备及办公家具。


